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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2013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本人有以下問題，希望政府提供進

一步資料，謝謝。 

 

文書為基礎的印花稅文書為基礎的印花稅文書為基礎的印花稅文書為基礎的印花稅 

1. 據文件 CB(1)1219/13-14(02)第 3 段，政府表示，稅務局視文書為一項整體

交易，按總代價釐定適用的稅階和稅率，若文書內的物業，包括住宅及非住

宅物業，而該些物業不屬同一業權契約持有，並涉及不同的豁免安排，稅務

局須根據物業的性質來決定是按舊稅率或新稅率徵收稅款。請政府詳細解

釋，按此原則，一名不是香港其他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他是香港永久性

居民，代表自己行事，在同一文書內，購買一個價值 800萬元的住宅單位及

一個價值 80萬元的車位，在以不屬同一或以屬同一業權契約持有的兩個情況

下，稅務局如何徵收印花稅，各分別需要繳交多少印花稅，稅款差別為何?

若該買家以 2張文書分別處理住宅單位和車位，稅務局將如何徵收有關的印

花稅，稅款為何? 

2. 為何以不屬同一和以屬同一業權契約持有物業會對徵收印花稅有不同的安排?

在現行印花稅制下，若一張文書內涉及 2個住宅物業或 2個非住宅物業或一

個住宅和一個非住宅物業，以不屬同一或以屬同一業權契約的兩個情況下，

徵收印花稅的處理安排和計算有何不同? 

3. 就以不屬同一或以屬同一業權契約持有多過一個物業的交易來說，對業主日

後出售有關物業有何限制?例如，一名業主在同一文書內，以屬同一業權契約

持有一個住宅單位和一個車位，日後，如他不再需要使用車輛，打算出售該

車位，有關的出售業權契約安排為何?這與該住宅單位和車位原先是以不屬同

一業權契約持有的情況有何不同? 

4. 政府過去 3年，每年有多少宗整項交易是一份文書內涉及多過一個物業?當中

有多少宗是一份文書內涉及住宅和非住宅物業，其中有多少宗是涉及住宅和

車位，分別以不屬同一或以屬同一業權契約持有的有多少宗? 

5. 政府會否考慮一位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沒有擁有其他車位，代表自己行

事，在購買自己所住屋苑或鄰近屋苑的車位作自用時，可獲豁免雙倍印花稅? 

6. 政府過去 3年，每年有多少宗是一份文書內涉及多過一個住宅物業，當中分

別以不屬同一或以屬同一業權契約持有的有多少宗?其中一份文書最多涉及

多少個住宅物業? 

7. 一名不是香港其他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他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代表自己

行事，在同一文書內，購買一個價值 800萬元的住宅單位和一個價值 500萬

元的住宅單位，以不屬同一或以屬同一業權契約的兩個情況下，稅務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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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印花稅，各分別需要繳交多少印花稅，稅款差別為何?若該買家先以一張

文書購買 800萬元的住宅單位，再以另一張文書購買 500萬元的住宅單位，

稅務局將如何徵收有關的印花稅，稅款為何?兩者差別為何? 

8. 在現行印花稅制下，為免有買家拆細交易價以逃避繳交最高徵稅率，稅務局

會要求在交易文書內列出聲明，有關交易不屬更大交易或一系列交易的一部

分，但草案建議，同一文書內的多個住宅物業交易，如符合豁免資格，所有

住宅物業都獲豁免雙倍印花稅，這會否鼓勵一系列的交易，縱使需要徵收最

高徵稅率，都會改用一張文書處理，以逃避徵收雙倍印花稅?這會否變相助長

炒賣活動? 

9. 在貫徹管理需求的政策目標之下，為何買家透過一張文書一次過購買一系列

住宅物業可獲豁免雙倍印花稅? 同一文書內的多個住宅物業是以不屬同一或

以屬同一業權契約持有時，會否對獲豁免有不同的處理? 

10. 當發展商出售新樓盤並提供送贈印花稅優惠時，是否可以透過一張文書安排

一次過處理多個住宅物業的臨時買賣協議或正式買賣協議或轉易契，例如發

展商出售 5個住宅單位，分別售予 5名不同買家或一起售予同一買家，而當

中涉及有香港永久性居民和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若可以的話，稅務局在不同情

況下，將如何徵收有關的印花稅?若發展商透過 5 張文書安排處理出售 5 個

住宅單位，分別售予 5名不同買家或一起售予同一買家，而當中涉及有香港

永久性居民和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稅務局在不同情況下，將如何徵收有關的

印花稅? 

 

替代物業替代物業替代物業替代物業 

11. 根據草案建議，一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直接購買一個價值 2000 萬元

的住宅物業，他需要繳交合共多少印花稅?但如他先購入一個價值 300 萬元

的住宅物業 (該物業屬於本草案內指明的某些條例處置的物業)用作原物

業，再購入一個 2000萬元的物業用作替代物業，他需要繳交多少印花稅?稅

款差別為何? 

12. 政府認為有否需要防止替代物業安排被濫用，如不需要，原因為何，如需要，

有何措施防止，例如會否考慮限制購入原物業和替代物業之間相距的時間，

必須不是過短，以防止或減低投機炒賣活動? 

13. 草案建議的替代物業安排只適用於原物業及替代物業均屬住宅物業或均屬非

住宅物業，若一個「商住」用的原物業，現時的實際用途是居住用，但稅務

局以有關文書的條件，視為屬非住宅物業，住戶如何採用草案的替代物業安

排，在只需繳交舊稅率下購買替代物業居住?政府可否排除這情況不會出現? 

 

豁免申請豁免申請豁免申請豁免申請 

14. 據草案建議，近親轉讓住宅物業及聯營公司轉讓住宅及非住宅物業均只須繳

交舊稅率，但近親轉讓非住宅物業卻需要繳交新稅率，政府會否考慮這會影

響到近親承傳家族小商舖及小生意，而為優先照顧近親承傳小本經營的家族

生意的需要，考慮作出相應修訂，讓近親轉讓非住宅物業只需要繳交舊稅率? 

 

 



交換物業交換物業交換物業交換物業 

15. 一位香港永久性居民，沒有在香港擁有其他住宅物業，代表自己行事，透過

以一個價值 800萬元的小商舖交換一個價值 800萬元的住宅單位，稅務局將

如何徵收印花稅，稅款為何? 

 

經租置計劃購買公屋單位經租置計劃購買公屋單位經租置計劃購買公屋單位經租置計劃購買公屋單位 

16. 在「租者置其屋」計劃下，房屋署容許住在公共屋邨的租戶購買自己所住單

位，並設有 5年轉讓限制期，政府認為房屋署出售公屋予公屋租戶是否也要

受管理需求措施所涵蓋，如需要，原因為何?自 2013年 2月 23日以來，有

多少宗這類的買賣交易，當中有多少宗是需要繳付新稅率? 

17. 租住公屋的家庭，若年滿 18歲以上的住戶均為新移民，沒有在香港擁有其他

住宅物業，但仍未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住戶如何能獲得豁免雙倍印

花稅而購置租置公屋?若該家庭有未成年子女，年滿 18歲以上的住戶可否透

過受託人身份，替其未成年子女購置租置公屋單位，並因此而獲豁免雙倍印

花稅? 

 

受託人身分行事受託人身分行事受託人身分行事受託人身分行事 

18. 據文件 CB(1)1219/13-14(03)第 6 段，政府表示，未成年和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除非已持有其他住宅物業，否則可透過受託人或監護

人購買住宅物業，而獲豁免雙倍印花稅。但據稅務局在網上提供的「從價印

花稅問與答」第 11條的答覆所指，以信託受託人身分替另一人士簽署買賣協

議，而該另一人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沒有擁有任何住宅物業，受託人

仍須繳納以新稅率計算的從價印花稅。政府可否澄清，當一名香港永久性居

民，不論他自己是否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他以受託人身分為另一名在香港

沒有擁有任何住宅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購買住宅物業時，可否獲豁

免雙倍印花稅，特別是該另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是未成年或精神無行為能力

人士，是否獲豁免雙倍印花稅?當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受託人身分為未成年

或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在香港購買住宅物業作替代或轉換居所的交易時，是

否也獲豁免雙倍印花稅? 

 

擁有住宅物業擁有住宅物業擁有住宅物業擁有住宅物業 

19. 據稅務局在網上提供的「從價印花稅問與答」第 6 條的答覆所指，即使物業

是以受託人名義註冊，該受託人會被視為擁有該住宅物業。在這原則下，一

位香港永久性居民，他曾已以受託人身分為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在香港持有

住宅物業，除此之外，他在香港沒有擁有任何其他住宅物業，當他代表自己

行事，首次為自己置業時，可否獲豁免雙倍印花稅?若不可以，理據為何，與

管理需求有何關係?政府會否考慮在這特別情況下，照顧非出於代表自己行

事，在顧及優先照顧港人自置居所的需要，以及該些情況對管理需求影響不

大，因而放寬草案對「擁有住宅物業」的定義，在嚴謹訂明的豁免準則下，

容許香港永久性居民，曾已以受託人身分為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在香港持有



住宅物業，但除此之外，在香港沒有擁有任何其他住宅物業，當他代表自己

行事，首次購買自己住宅物業時，可獲豁免雙倍印花稅?  

20. 據稅務局在網上提供的「從價印花稅問與答」第 6 條的答覆所指，如果一個

人與其他人聯權擁有一個住宅物業，或他是該物業的分權擁有人，佔有該物

業的任何份額的業權，他亦會被視為擁有一個住宅物業。在這原則下，一位

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因繼承遺產而與近親以分權擁有人或聯權擁有人方式共

同擁有住宅物業，會否影響他代表自己行事，在自己首次置業時，不獲豁免

雙倍印花稅?若會，理據為何，與管理需求有何關係?政府會否考慮在這特別

情況下，照顧非出於本身意願而須接受部分住宅物業業權的情況，在顧及優

先照顧港人自置居所的需要，以及該些情況對管理需求影響不大，因而放寬

草案對「擁有住宅物業」的定義，在嚴謹訂明的豁免準則下，容許香港永久

性居民，在因繼承遺產而與近親以分權擁有人或聯權擁有人方式共同擁有住

宅物業時，不會影響他代表自己行事，在首次購買自己的住宅物業時，可獲

豁免雙倍印花稅? 

 

在香港住滿在香港住滿在香港住滿在香港住滿 7年年年年的人士的人士的人士的人士 

21. 在香港住滿 7年的人士，如已向入境處申請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便有權

獲發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但因各種原因而未獲發，這類個案有多少宗，

不獲發的分類原因和數字為何?一般而言，這類人士會在甚麼情況下最終獲發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對慈善團體的豁免對慈善團體的豁免對慈善團體的豁免對慈善團體的豁免 

22. 據文件 CB(1)1219/13-14(03)第 6段，政府表示，根據《稅務條例》第 88條

訂明，慈善團體就其營運符合該條例下規定的慈善業務(即該業務是在實際貫

徹該機構明文規定的慈善宗旨時經營的；或主要是由該慈善團體的受益人進

行的)所獲得的利潤，可獲豁免繳交利得稅。另外，慈善團體已須就購置住宅

物業的交易繳付買家印花稅，有關可能出現的濫用情況已可得到相當程度的

處理(政府考慮不撤回為未成年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提供豁免雙倍印花稅的理

據)。在相同原則下，政府可否再研究，慈善團體就其營運符合《稅務條例》

下規定的慈善業務所必須購置的住宅，提供豁免雙倍印花稅?  

 

 

 

 

 

________________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 

2014年 4月 16日 


